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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3 年贺兰县教育教学
质量目标管理考核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全面了解掌握各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落实情况，及时发现、

梳理、整改在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进一步推动教育教

学水平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3 年贺兰县中小学教

育教学质量目标管理考核，现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全县各中小学

二、考核内容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依据《自治区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<

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考核内容主要

包括全面育人、课程教学、教师发展等 3 个方面，共 11 项关键

指标和 21 个考查要点。普通高中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全面育人、

课程教学、教师发展、三新改革及联盟工作等 4 个方面，共 11

项关键指标和 21 个考察要点。

通知



三、考核方式

教育教学考核采取听（听课、听汇报），看（课堂教学、课

表安排、功能室、平台记录、档案资料等），查(教学设计、学

生作业、校长及行政班子成员参与教学教研、听课情况、教师听

课记录、教研活动记录、教师培训记录等），问（走访教师及学

生），评（根据实地查看和检查情况进行综合评议）等形式进行

考核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2023 年 12 月 18 日-25 日）。各学校建立

常态化的自我评估机制，开展自我评估，认真对照《教育教学质

量目标管理考核细则》开展自查，自查时要客观、真实、全面，

做好自查情况汇报，整理相关档案资料。

（二）检查阶段（2023 年 12 月 26 日-2024 年 1 月 5 日）。

本次检查考核工作由局领导带队，基教办、教研室、督导室联合

开展，充分发挥检查的引导、诊断、改进和激励功能，采取现场

实地查验、听取汇报、课堂观察、走访师生及查阅资料等方式开

展，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地了解教育教学质量，反馈整改意见，通

报检查结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学校要提高对本次考核工作重要性的认

识，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，根据细则认真对照检查，总结成绩，

做好考核准备工作。



（二）科学考核。对各学校的教育教学检查采取百分制赋分

制，按照《考核细则》中的重点内容、关键指标、考察要点和评

估方法进行赋分。各组负责人要按照考核的有关内容，对考核组

成员严格分工，统一评分标准和要求，统计数据要准确，肯定成

绩要实事求是，反馈问题要有依据，力争做到客观、公正，对学

校工作具有指导意义。

（三）及时反馈。各小组要将各学校教育教学考核成绩及时

汇总，将考核情况形成书面材料，并于 1 月 7 日前交教研室。

附件：1.贺兰县 2023 年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目标管理考

核细则

2.贺兰县 2023 年初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目标管

理考核细则

3.贺兰县 2023 年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目标管理考

核细则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3 年 12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